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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

5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6.97%

，静态回收期为

12.12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2,361.02

万元。

四、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

、产权所有者简介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合称“物业资产”），华联综

超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经贸大厦负

2

层

3

号

经营范围：特许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包装食品、包装饮料、酒，中餐，西餐，零售、邮购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零售烟

等；一般经营项目：销售百货、针纺织品、日用杂货、五金交电、化工轻工材料、土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

2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开路

1

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为

24,153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为

24,153

万元，其中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价款为

21,695

万

元，收购后增资

2,458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后，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装修改造。

3

、物业资产权属状况

华联综超拥有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武汉中华路店 武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２３８２

号 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３１４６４７

号

华联综超以武汉中华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借款

9,

000

万元，抵押借款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至

2013

年

4

月

22

日，抵押借款到期后延期一年。

根据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签署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华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华联综超承诺，在

华联股份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召开股东大会前，获得抵押权人同意华联综超向华联股份转让目标物业的书面同意函，华联综超

进一步承诺，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进程的需要，华联股份有权要求华联综超尽快完成解除抵押的手续，华联综超应予以配合。

4

、相关资产独立运营和核算的情况

本次华联股份拟收购资产为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的物业资产，上述资产未独立运营核算。

（二）附条件生效的房地产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

年

4

月

25

日，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签署《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华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就华联

股份购买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华联综超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签订《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华路店之房地产转让协议》。

2

、标的资产

华联综超拥有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临江大道

35

号的房屋建筑物 （包括房屋所有权及房屋内的附着物） 及对应的土地使用

权。

3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目标物业的转让价款以《评估报告》确定的目标物业评估值为准。

4

、标的资产的付款方式

双方同意，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华联综超指定的银行账户。

5

、标的资产的交割

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该日期以下称“交割日”）进行交割。 于交割日，华

联综超应将目标物业及目标物业的全部文件交付给华联股份。

6

、过渡期损益

双方同意，目标物业在交割日前的收益归华联综超享有；目标物业在交割日前的风险与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应缴未缴的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均由华联综超承担；过户日前，由于华联综超作为目标物业产权登记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的

风险与责任仍由华联综超承担。

7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本次交易分别获得华联股份和华联综超股东大会批准；

（

2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8

、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

对方遭受任何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 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

补偿。

（三）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武汉中华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定价以中企华出具的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3

）

第

1085-2

号）所确定的资产评估值作为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评估值为

216,949,140

元，根据评估结果

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转让价格为

21,695

万元。

2

、评估情况

中企华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武汉中华路店的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武

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账面净值为

46,062,596.92

元， 评估价值为

216,949,140.00

元， 增值额为

170,886,543.08

元， 增值率为

371%

。

评估增值原因如下：

（

1

）纳入评估范围的两项商业物业建成年代较早（金寨店房产建成于

2001

年，中华路房产建成于

1999

年），账面价值较低。

近年来，随着商业物业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评估增值。

（

2

）纳入评估范围的商业物业经营期限比较长，商业成熟度较高。 出租率和租金水平相对较高，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导致

评估增值。

3

、对于武汉中华路店房屋建筑物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资产评估价值，评估机构说明如下：

（

1

）评估假设

①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②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③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有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无重大变化；

④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2

）评估方法

委估房屋建筑物为商业物业，面积较大。评估人员经市场调查，委估房屋周边主要为住宅，近期在同一供求范围无类似规

模的商业物业交易案例，故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评估结果仅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本，无法真

实反映商业物业的市场价值，因此成本法不适用于对商业物业的评估。评估对象属于商业物业，不对外出售，采用租赁的形式

实现收益，因此本次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

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计算公式：

其中：

V

———收益法评估价格

CI

———房地产年纯收益

r

———房地产资本化率

m

———收益年期

（四）项目发展前景

1

、项目定位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装修改造后项目将引入综合超市、餐饮、社区服务等主力租户，预期可

保持较高的出租率与租金收入水平。 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集家庭购物、休闲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2

、武汉市商业环境概况

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都市及唯一的副省级城市。 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

陆空交通枢纽，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及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被誉为世界开启中国内陆市场的“金钥匙”，具有承东启西、接南

转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

武汉是中国内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是内陆中部地区最大的工商业综合性城市，

2012

其地区生产

总值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排位第四；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钢铁、汽车、光电子、造船、制造、医药等完整的工

业体系，拥有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居中部经济开发区首位；武汉金融业较为发

达，拥有多家金融机构总部、外资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公司等，银行密度居全国第五，金融机构在汉签约入驻的后台服务中

心为全国第一。近年来，武汉市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措施，启动服务业升级计划，加快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现代

物流中心、会展中心、工程设计中心。 大力发展商业新业态，商业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

初步核算，武汉市

2012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003.82

亿元，同比增长

11.4%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3,833.05

亿元，同比

增长

10.0%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27

亿元，同比增长

15.8%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000

元、同比增长

14%

，农

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11,000

元，同比增长

15%

以上。

8

8

数据来源：《武汉市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在武汉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将全面提速服务业升级计划，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改造提升、城市空间更新优

化、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服务业规模壮大、业态升级。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武汉市武昌区。 武昌区位于武汉市东南部，是湖北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信息中心。 作为省会之区和武汉江南核心功能区，武昌基础设施完善、功能配套齐全、公共服务便捷、社会秩序和

谐，中央驻汉单位、省直部门、外地政府机构等行政资源丰富，各种生产要素广泛汇集，省会经济特征突出，发展现代产业特别

是现代服务业的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明显。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深入实施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武昌作为

省会之区和武汉江南核心功能区的承接、集聚、辐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和提升。

2012

年，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40

亿元，同比增长

12.6%

，其中服务业完成增加值

537

亿元，同比增长

13.1%

，占

GDP

的

84.4%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8.6

亿元，同比增长

13.5%

，规模居全市中心城区第

2

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

万

元，同比增长约

14.0%

，超过

GDP

增幅。

9

9

数据来源：《武昌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4

、商圈分析

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武昌区临江大道，所在区位交通便利、辐射区域较广，周边汇聚较多的居民小区、写字楼与

配套商业设施，商业氛围浓厚，区域内消费者较为稳定，项目定位为面向周边居民的家庭日常购物、休闲、娱乐的商业中心，对

项目周边消费者吸引力较大。

图三：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华联综超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后，将进行增资用于武汉中华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因此该项目经济评价

为对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收购与装修改造的综合测算。

1

、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收购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的投资为

21,695

万元；用于收购后装修改造的投资为

2,458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设计、咨询费

８６．９８

２

装饰工程费用

１

，

０８１．０２

３

燃气系统

７０．００

４

电梯

２８０．００

５

室外工程

１５０．００

６

室外广告

８０．００

７

室内标识

５０．００

８

交通设施

１２０．００

９

客流统计

４０．００

１０

零星工程费用

１００．００

１１

不可预见费

４００．００

总计

２

，

４５８．００

2

、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

5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6.85%

，静态回收期为

12.16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1,654.32

万元。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目标股权及物业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1

、董事会关于资产评估的意见

经过认真审核以后，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海融兴达

51%

股权、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

担任目标股权及物业资产评估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评估机构和经办评估

师与评估对象、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评估机构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实施必要评估程序后出具了

评估报告，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原则。 本次评估假设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方法与本次交易具备相关性，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 因此，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海融兴达

51%

股权、合肥金寨路店物业资产、武汉中华路店物业资产，

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该事项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评估机构与交易双方无除业务关系外的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

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

和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

方法适当，评估结果公允。

五、内江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内江华联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

128

号二幢五单元

30

楼

3

号

主要办公地点：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

128

号二幢五单元

30

楼

3

号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

12,720

万元

实收资本：

12,720

万元

2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内江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

1

）华联股份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的价款为

10,895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

2

）收购完成后，内江华联筹备内江购物中心投资额为

26,125

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22,280

万元，内江

华联自筹

3,845

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以募集资金收购内江华联

80.05%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通过增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

金

22,280

万元。

资金用途： 华联股份增资投入

22,280

万元与内江华联自筹

3,845

万元将用于内江华联支付后续购房款并进行内江购物中

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内江华联

100%

股权。

3

、股权及控制关系

（

1

）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内江华联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2

）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内江华联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

3

）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4

、内江华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

1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内江华联拟购买内江购物中心相关物业，已与内江鑫联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协议》并支付一期购房款。该物业建筑面

积为

72,027.59

平方米。 内江鑫联置业有限公司已就该物业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内江购物中

心

内市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７２３０

号

地字第

５１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９

建字第

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０００４７

编号

５１１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９１９０１０１

（

２０１３

）房预售证

第

００９

号

（

2

）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

2013

）第

110ZC1817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内江华联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

3

）资产、负债情况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

2013

）第

110ZC1817

号《审计报告》，内江华联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０

，

３０８．０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２７

，

１９９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额

１２７

，

２０９

，

３０８．０１

应交税费

１

，

８２７．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２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３

，

８２７．００

实收资本

１２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５

，

４８１．０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７

，

２０５

，

４８１．０１

上表中主要科目的情况说明如下：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内江华联购买项目物业的预付购房款。

5

、主营业务

内江华联的主营业务为筹备内江购物中心项目，待内江购物中心营业后将主要经营该购物中心。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

年

4

月

25

日，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签署《内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中信夹层投资

所持内江华联

80.05%

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签订《内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

、目标股权

中信夹层投资持有的目标公司

80.05%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目标公司

100%

的股权。

3

、收购价格及其支付

双方同意，中信夹层投资向华联股份出售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即

10,182

万元）加上

持有目标股权期间的资金成本（持有目标股权期间的资金成本

=10,182

万元

×7%

年化收益率

×

投资天数

/365

，其中，投资天数为

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 前述期间的计算均包括本

日）。

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银行账户。

4

、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于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满

1

年后或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另行

约定的其他日期（该日期以下称“转股启动日”）启动转股。

中信夹层投资应于转股启动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协助目标公司办理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华联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华联股份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5

、过渡期损益

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目标股权在过渡期期间的损益由华联股份享有或承担。

双方同意，在过渡期内，中信夹层投资应促使目标公司根据以往惯例从事合法的正常业务经营，且除非经华联股份同意，

目标公司不得进行如下重大经营活动：

（

1

）收购或者处置其重要财产；

（

2

）财产、债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

3

）新签署重大合同，以及修改、变更或终止现有重大合同。

6

、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本次交易获得华联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

（

2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7

、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

对方遭受任何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 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

足额补偿。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的交易定价公式为：

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价格

=

中信夹层投资对内江华联实际出资额（即

10,182

万元）

×

（

1+ 7%×

投资天数

/365

）

其中，投资天数为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

（四）项目发展前景

1

、项目定位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7.2

万平方米，是内江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也是北京华联在四川二级城市中的第一个城

市综合体项目。 项目位于内江市西林大道电信地块，属于内江政务、商业集中地，人流、信息流、物流配套完善。 项目将引进综

合超市、百货、商业街、影院等知名品牌商户入驻，同时引进餐饮、社区服务等配套业态，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社区型购

物中心，将内江华联建设成为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购物中心。

2

、内江市商业环境概况

内江市位于四川省东南部，地处成渝两市之间，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 内江境内以纵贯全市的成渝铁路、成渝高

速公路、成渝公路和沱江航道为主通道，是西南各省交通的重要交汇点。

2011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通过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使成渝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正式从国家层面予

以明确。 成渝经济区的优势在于以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为基础，对成渝之间的二、三级城市起到“双核”带动作用，从而进

一步带动成渝“轴”上城市群的发展。内江市位于经济区的核心位置，周边

45

个城市环绕，区位优势独特。多年来，内江把握“稳

定增势、提质增效、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突出“规模扩大、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总体目标，紧紧抓住

统筹城乡、投资拉动、产业支撑和扩大开放等重点，积极落实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奋力打造成渝经济区重要增长极，全

市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未来内江将以繁荣商贸流通建设为发展核心，将着力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努

力扩大消费需求，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促进区域商业的发展、升级。

经初步核算，内江市

2012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78.18

亿元，同比增长

13.6%

；第三产业增加值

204.77

亿元，同比增长

10.7%

，

第三产业增速创

2010

年以来新高；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6.06

亿元，同比增长

15.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

142

元、同比增长

15.3%

，农民人均纯收入

7,602

元、同比增长

14.5%

。

10

10

�数据来源：《内江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内江市东兴区。 东兴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是内江市的新城区。 东兴区东连重庆，西接成都，南

通自贡、宜宾、泸州，北达遂宁、南充，是川东乃至西南各省交通的重要交汇点，区内铁路、高速公路密布，素有“川中枢纽”之

称，是四川重要物资集散地。 正在规划建设中的成渝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将使东兴融入成都、重庆半小时经济圈。 东兴区是四

川省首批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多年来引进了数家国际知名企业，形成了机械制造、食品饲料、丝绸纺织等支柱产业。 区域内

服务业发展较快，各类超市、商店林立，城乡市场体系基本健全。

近年来，东兴区逐步完善酒店、餐饮、商贸网点布局，打造文化、餐饮、旅游为一体的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物流、金融保

险、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发展。 经初步核算，

2012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8.95

亿元、同比增长

13.5%

；服务业增加值

41.85

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8

亿元，同比增长

11.3%

、

16.1%

。

11

11

数据来源：《2012年东兴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

4

、商圈分析

内江购物中心项目位于东兴区核心区域。 项目地处东兴区重要交通枢纽地段，属于内江政务、商业集中地，人流、信息流、

物流配套完善，区域内交通便利，通达地区较多，具有良好的客流导入基础；周边有多个大中型社区，居住氛围较佳、消费能力

较强。 区域内暂无大型购物中心业态，商业氛围较为分散，目前还未形成聚合态势，商业品质较低。 内江购物中心集购物、餐

饮、休闲为一体的综合业态模式将填补区域市场空白，满足区域内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

图四：内江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后，将向内江华联进行增资，增资款与内江华联自筹资金将用于筹备内江购物中心，

因此该项目经济评价为对该项目投资的综合测算。

1

、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收购内江华联

80.05%

股权的价款预计为

10,895

万元

12

；收购完成后，内江华联筹备内江购物中心投资额

为

26,125

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22,280

万元，内江华联自筹

3,845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1

）支付购房款

19,736.31

万元；（

2

）装修改造费用

2,000.00

万元；（

3

）相关税费支出

1,314.48

万元；（

4

）其他支出

3,074.57

万元。

12

该收购价款以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加上持有目标股权一年的资金成本计算

2

、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

4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10.99%

，静态回收期为

9.46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4,349.09

万元。

六、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

（一）基本情况介绍

1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

7

号

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

7

号

法定代表人：吴焕文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

万元

2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投资规模与资金来源：

（

1

）华联股份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的价款为

25,696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

2

）收购完成后，鼎鑫源商业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投资额为

49,620

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38,000

万

元，鼎鑫源商业自筹

11,620

万元。

项目实施方式：华联股份以募集资金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通过增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

资金

38,000

万元。

资金用途：华联股份增资投入

38,000

万元与鼎鑫源商业自筹

11,620

万元将用于鼎鑫源商业支付后续购房款并进行包头正

翔购物中心项目装修。

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鼎鑫源商业

100%

股权。

3

、股权及控制关系

（

1

）公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鼎鑫源商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2

）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鼎鑫源商业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

3

）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收购完成后，华联股份有权根据经营需要重新任命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管理层。

4

、鼎鑫源商业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

（

1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鼎鑫源商业拟购买包头正翔购物中心相关物业，已与包头市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协议》并支付一期购房

款。 该物业建筑面积为

101,587.07

平方米。 包头市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就该物业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包头正翔购

物中心

包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０００

号

地字第

１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

建字第

１５

０２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４８

号

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１００１

）

－

施

０６８

（

２０１２

）包房字第

００８１

号

（

2

）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

2013

）第

110ZC181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鼎鑫源商业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

3

）资产、负债情况

根据致同出具的致同审字（

2013

）第

110ZC1818

号《审计报告》，鼎鑫源商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３７

，

１３２．５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产总额

３００

，

０３７

，

１３２．５８

应交税费

９

，

０３３．１５

其他应付款

１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０

，

０３３．１５

实收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７

，

０９９．４３

所有者权益

３００

，

０２７

，

０９９．４３

上表中主要科目的情况说明如下：

其他非流动资产为鼎鑫源商业购买项目物业的预付购房款。

5

、主营业务

鼎鑫源商业的主营业务为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待包头正翔购物中心营业后将主要经营该购物中心。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3

年

4

月

25

日，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签署《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就华联股份购买中信

夹层投资所持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华联股份与中信夹层投资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签订《包头市鼎鑫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

、目标股权

中信夹层投资持有的目标公司

80.05%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联股份持有目标公司

100%

的股权。

3

、收购价格及其支付

双方同意，中信夹层投资向华联股份出售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为中信夹层投资取得目标股权的成本（即

24,015

万元）加上

持有目标股权期间的资金成本（持有目标股权期间的资金成本

=24,015

万元

×7%

年化收益率

×

投资天数

/365

，其中，投资天数为

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 前述期间的计算均包括本

日）。

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款由华联股份于过户日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银行账户。

4

、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于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满

1

年后或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另行

约定的其他日期（该日期以下称“转股启动日”）启动转股。

中信夹层投资应于转股启动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协助目标公司办理将目标股权登记于华联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华联股份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

5

、过渡期损益

华联股份、中信夹层投资同意，目标股权在过渡期期间的损益由华联股份享有或承担。

双方同意，在过渡期内，中信夹层投资应促使目标公司根据以往惯例从事合法的正常业务经营，且除非经华联股份同意，

目标公司不得进行如下重大经营活动：

（

1

）收购或者处置其重要财产；

（

2

）财产、债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

3

）新签署重大合同，以及修改、变更或终止现有重大合同。

6

、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本次交易获得华联股份股东大会的批准；

（

2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7

、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即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因违约造成

对方遭受任何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受损失方补偿以使其免受损失。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部分或全部义务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 违约方有义务为此做出足额

补偿。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的交易定价公式为：

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价格

=

中信夹层投资对鼎鑫源商业实际出资额（即

24,015

万元）

×

（

1+ 7%×

投资天数

/365

）

其中，投资天数为中信夹层投资付款日起至交易价款实际支付至中信夹层投资指定的账户之日前一日止的天数。

（四）项目发展前景

1

、项目定位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0.2

万平方米，位于青山区重要路段钢铁大街，定位于面向区域内中高端消费市场

的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2

、包头市商业环境概况

包头市位于华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中部，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呼包鄂经济圈的腹地，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大城市，人均收

入为内蒙古之首，是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工业基地和全球轻稀

土产业的中心。

“十二五”期间，包头市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优化升级为主线，大力实施“一个平

台、两轮驱动”战略，即以工业园区为发展平台，优化空间布局，以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为两轮，全面推

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产业体系，巩固提高包头工业在国家中西部和自治区的地位，将包头打造成为国家

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循环经济示范区、西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近年来，包头市紧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预计

2012

年全市生产总值实现

3,440

亿元，

为

2007

年的

2.1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60

亿元，年均增长

17.6%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

33,480

元和

11,370

元，是

2007

年

的

1.9

倍和

1.8

倍。

13

13

数据来源：《2013年包头政府工作报告》。

包头市未来规划中将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突出抓好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提升商贸流通

业规模档次，推进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培育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区域商圈，着力提升传统服务业层次。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包头市青山区，青山区位于包头市中部，以机械、汽车、电力、建筑、安装等行业为主体，已成

为工业发达、技术先进、文化繁荣、服务齐全、环境优美的新型市区，近年来区内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商业市场日益繁荣。

4

、商圈分析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项目位于青山区西南部，处于昆都仑区、青山区、稀土开发区三区交界的黄金位置，交通便利，地理位

置优越，为银河商务区的核心地段。 项目东至幸福路、南至钢铁大街、西至富强路、北至青年路，交通便利，具有良好的客流导

入基础；项目周边发展成熟，商业机构、酒店、写字楼等汇聚于此，商业氛围浓厚。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集购物、餐饮、休闲为一体

的综合业态模式将填补区域市场空白，满足区域内居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并在区域内形成以本项目为核心的商业聚集区。

图五：包头正翔购物中心商圈图

（五）项目经济评价

华联股份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后，将向鼎鑫源商业进行增资，增资款与鼎鑫源商业自筹资金将用于筹备包头正翔

购物中心，因此该项目经济评价为对该项目投资的综合测算。

1

、总投资额估算

本次募集资金中，收购鼎鑫源商业

80.05%

股权的价款预计为

25,696

万元

14

；收购完成后，鼎鑫源商业筹备包头正翔购物中

心投资额为

49,620

万元，其中华联股份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38,000

万元，鼎鑫源商业自筹

11,620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1

）

支付购房款

37,610.95

万元；（

2

）装修改造费用

5,500.00

万元；（

3

）相关税费支出

2,062.13

万元；（

4

）其他支出

4,446.92

万元。

14

数据来源：《2013年包头政府工作报告》。

2

、投资回报分析

项目建设期为

10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10.56%

，静态回收期为

9.80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8,583.73

万元。

董事会关于目标股权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定价公式为： 收购标的公司

80.05%

股权价格

=

中信夹层投资对目标公司实际出资额

×

（

1+ 7%×

投资天数

/365

）。

标的公司均成立于

2013

年

1

月，分别筹备内江购物中心和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标的公司目前资产为现金和预付的购房款，

负债为股东为购物中心筹备工作代垫款。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成立以来进行的经营活动和费用支付均为筹备购物中心所

必须的，且已经锁定较好的购物中心物业，长期看，能够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根据标的公司目前实际状态，在未来继续投入

的前提下，能够取得较好的回报，标的公司现阶段的经营状况和账面资产不能反映标的公司的真实价值，因此，本次交易定价

不以审计、评估为依据，而是根据中信夹层投资对标的公司实际投资予以一定的回报，确定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公司给予中信夹层投资对标的公司实际投资一定的回报，年化回报率为

7%

。 该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

允，符合市场实际情况，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七、本次募集资金门店装修改造项目基本情况

（一）紫金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紫金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

15

15

该公司为华联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项目地址：南京市白下区石门坎

165

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4,565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4,565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

2

）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将通过对全资子公司江苏紫金进行增资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

3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

4

个月。

（

4

）物业权属情况

江苏紫金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已经取得紫金购物中心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紫金购物中心 宁白国用（

２０００

）字第

１５４６９

号

宁房权证白转字第

２０１１１２

号

宁房权证白转字第

２０５５５０

号

2

、项目发展前景

（

1

）项目定位

紫金购物中心项目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装修改造后将建为集购物、餐饮、社区服务等为一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项目依

托优质商圈与辐射区域，主要面向中端消费市场，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购物、休闲需求。

（

2

）南京市商业环境概况

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全省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是国务院确定的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

点风景旅游城市。 南京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地带与长江流域开发地带的交汇部，是长三角经济核心区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是

国家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和通信枢纽城市。

南京是全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南京已形成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为支柱，以软件和

服务外包、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新兴产业为支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 近年来，南京通过“现代服

务业发展计划”实现了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大批服务业重大项目顺利推进，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成效显著。

未来，南京将坚持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积极推动产业向高端、高质、高效发展；

同时，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以主城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等为重点进行重大项目建设；切实增强投资和消费拉动，促进消费

与投资良性互动，着力推动商贸等优势服务业升级。

初步核算， 南京市

2012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201.57

亿元， 同比增长

11.7%

； 第三产业增加值

3,846.15

亿元， 同比增长

11.8%

，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

2007

年的

3.5

﹕

48.1

﹕

48.4

调整为

2012

年的

2.6

﹕

44.0

﹕

53.4

，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080.58

亿元，同比增长

15.4%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322

元、同比增长

12.8%

，农民人均纯收入

14,786

元、同比增

长

12.8%

。

16

16

数据来源：《南京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紫金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南京市原白下区（经

2013

年

2

月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白下区现已并入秦淮区）。 调整后秦淮区集

合了原秦淮区、白下区的优势，历史悠久、文化源远、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为南京市的主要中心城区之一，区内商贸商务发达，

是全市商贸、商务、金融、信息集中地，为南京乃至华东地区的商贸商务中心。

近年来，白下区区域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最近

4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1.9%

，

2011

年实现

324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

16.4%

，

2011

年实现

477

亿元，占全市

17.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2.2%

，

2011

年实现

32,964

元。

17

17

�数据来源：《南京市白下区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

4

）商圈分析

紫金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夫子庙商圈沿线，夫子庙商圈位于南京市区南部，以南京东西向城市轴线“健康路

-

大光路

-

光华

路

-

苜蓿园大街”为轴线向东北侧拓展。商圈共由三大核心区段组成，第一区段从健康路至龙蟠中路，以水游城、夫子庙景区为

中心形成酒店、旅游、饮食、娱乐区；第二区段从大光路至御道街，主要为购物、娱乐、商住区；第三区段从光华路至苜蓿园大

街，以周边住宅小区、餐饮酒店等为主，形成商住、商贸区。 该项目位于夫子庙商圈第三区段，交通便捷、辐射面广，周边配套设

施完善、居民小区集中，项目周边商业氛围浓厚、消费市场广阔。

图六：紫金购物中心商圈图

3

、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4,565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大市政配套费

１８０．００

２

前期费用

３６．００

３

建筑工程设计费及咨询费

２１５．６０

４

结构土建工程费

１

，

２３８．２０

５

设计、咨询费

３７２．６０

６

装饰工程费用

３５７．６０

７

通风空调系统

６１０．００

８

消防系统

１４４．００

９

强电系统

３３６．００

１０

弱电系统

３６．００

１１

给排水系统

１６４．００

１２

燃气系统

４０．００

１３

电梯

１４０．００

１４

室外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１５

室外广告

８５．００

１６

室内标识

５０．００

１７

交通设施

６０．００

１８

客流统计

８０．００

１９

零星工程费用

２０．００

２０

不可预见费

３００．００

合计

４

，

５６５．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4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18.97%

，静态回收期为

6.31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865.91

万元。

（二）昌鑫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昌鑫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沈阳广盛鑫源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18

�该公司为华联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项目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

9

号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7,45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7,450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

2

）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将通过对全资子公司广盛鑫源进行增资的方式，投入本次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

3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

6

个月。

（

4

）物业权属情况

沈阳广盛鑫源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昌鑫购物中心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昌鑫购物中心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７９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１５９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０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１７８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１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１８０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２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２１８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３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２１９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４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２２０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５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２２１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６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２２２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７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３３８

沈阳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ＨＰ００１８８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０５７６６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８６５８８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８６５８９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８６５９０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８６５９１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８６５９２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

ＮＯ６０２８７２２７

2

、项目发展前景

（

1

）项目定位

昌鑫购物中心项目为沈阳发展核心战略中“金廊工程”南部商圈中的标志性购物中心，建筑面积约

5.1

万平方米，项目涵盖

了综合超市、百货、餐饮等主要商户，依托区域内的大量商务及住宅社区，定位于面向中端消费市场的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社区型购物中心。

（

2

）沈阳市商业环境概况

沈阳市是辽宁省省会，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和商贸中心，全国工业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沈阳市委、市政

府以振兴沈阳老工业基地为主线，坚持改革开放和工业立市方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外资和民营经济迅速成长

壮大；城市发展空间和产业布局得到拓展优化；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化工医药等产业初具规模，成为全市经济

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

加快，软环境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

未来沈阳将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消费需求，加大服务业政策支持力度，争取

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0%

以上。

一是积极开展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二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重点支持中央商务区、科

技研发基地、现代物流园等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四是提升传统服务业发展水平，鼓励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发展；五是积极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未来将大力壮大购物、餐饮、娱乐、文化、旅游等消费市场。

预计沈阳市

2012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6,700

亿元，同比增长

11.0%

，与

2007

年相比实现翻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

798

亿元，同比增长

15.3%

，为

2007

年的

2.3

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430

元、同比增长

13.3%

，农民人均纯收入

13,260

元、同

比增长

14.5%

。

19

19

�数据来源：《沈阳市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昌鑫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区位于沈阳市中心区域，是全市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和平区具有近

百年的商业发展历史和文化积淀，商贸集聚功能十分突出，区域内商业街区、高端酒店聚集；市场体系完善，专业市场、商业

街、商业网点丰富，是全市最大的产品交易市场和购物区域，消费腹地纵深、辐射范围广。

预计

2012

年和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75

亿元，同比增长

12%

，最近

5

年实现翻番；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8

亿元，同比

增长

18.2%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215

元，同比增长

13.2%

。

20

20

� �数据来源：《2013年沈阳市和平区政府工作报告》。

（

4

）商圈分析

昌鑫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沈阳市中部金廊商圈沿线，是沈阳城市中轴线的拓展。 金廊商圈以沈阳南北向城市轴线“北陵大

街

-

北京街

-

青年大街”为轴向东西侧拓展。项目贯穿和平区及浑南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心，交通便捷，数十条公交路线与地

铁

2

号线交汇于此，比邻皇朝万豪、喜来登、河畔花园等高档商务住宅休闲场所，与东北地区最大的“

IT

硅谷”三好街相邻，商业

氛围浓厚、消费潜力巨大。

图七：昌鑫购物中心商圈图

3

、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7,450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建筑工程及相关费用

５００．００

２

设计、咨询费

４０７．００

３

装饰工程费用

２

，

５８４．００

４

通风空调系统

１０８．００

５

消防系统

２８６．００

６

强电系统

７７０．００

７

弱电系统

５０．００

８

给排水系统

１８５．００

９

燃气系统

５０．００

１０

电梯

８５０．００

１１

室外工程

３００．００

１２

室外广告

１５０．００

１３

室内标识

６０．００

１４

交通设施

１２０．００

１５

客流统计

８０．００

１６

零星工程费用

１５０．００

１７

不可预见费

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７

，

４５０．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6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22.71%

，静态回收期为

4.06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1,691.81

万元。

（三）赤峰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赤峰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赤峰永业广场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6,858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6,858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

2

）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公司自行投入。

（

3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

7

个月。

（

4

）物业权属及租赁情况

赤峰永业广场由赤峰永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 华联股份已与赤峰永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房

屋租赁合同》，由公司租赁赤峰永业广场项目地下

1

层至地上

4

层的部分商业用房并经营该物业，租赁期限为

20

年。 出租方已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赤峰购物中

心

赤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４９

号

赤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５０

号

地字第

１５０４０４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８

号

建字第

１５０４０４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６

号

１５０４０２２０１１１２２３０１０１

１５０４０２２０１１１２２３０１０２

2

、项目发展前景

（

1

）项目定位

赤峰永业广场为赤峰首个大型城市综合体，建筑面积约为

8.1

万平方米，囊括购物中心、住宅、写字楼、公寓、酒店等五大城

市机能。赤峰购物中心项目作为赤峰永业广场的商业部分，依托永业广场城市综合体的优势，面向中高端消费市场，定位于集

时尚、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购物中心。

（

2

）赤峰市商业环境概况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东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是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 赤峰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交通便捷、畜牧业发

达，属于东北经济区，区位优越，是东北振兴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腹地，也是内蒙古距出海口岸最近的地区，是内蒙古东部区

域中心城市、蒙东最大的物流基地。

“十一五”以来，赤峰深入实施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牧业产业化进程，经济社

会取得了长足发展。 赤峰市形成了以设施农业、设施畜牧业为引领的农牧业产业体系，以冶金、能源、食品、化工、建材、纺织、

制药、机械制造八大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以及以商贸、物流、旅游、金融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政府在“十二五”期

末的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四个翻番”。

初步核算，赤峰市

2012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69.35

亿元，同比增长

13.6%

；第三产业增加值

462.93

亿元，同比增长

9%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65.33

亿元，同比增长

16.4%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678

元、同比增长

13.8%

，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

7,079

元，同比增长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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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赤峰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赤峰购物中心项目位于赤峰市松山区。 松山区是由原赤峰县沿革而来，位于蒙、冀、辽三省区的交汇处，是东北、华北地区

的结合部，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赤峰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4

）商圈分析

赤峰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松山区区政府附近，处于连接赤峰市各主要城区的交通枢纽地带的中心位置，交通便捷、辐射面

广，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居民小区集中、教育资源丰富。

图八：赤峰购物中心商圈图

3

、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6,858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设计、咨询费

３２６．８６

２

装饰工程费用

４

，

１３１．１４

３

燃气系统

３００．００

４

电梯

１００．００

５

室外工程

４００．００

６

室外广告

２００．００

７

室内标识

８０．００

８

交通设施

１８０．００

９

客流统计

９０．００

１０

零星工程费用

２５０．００

１１

不可预见费

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６

，

８５８．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7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26.45%

，静态回收期为

5.01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1,813.99

万元。

（四）顺义金街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顺义金街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悦港城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16,213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16,213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

2

）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公司自行投入。

（

3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

8

个月。

（

4

）物业权属及租赁情况

悦港城由北京顺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华联股份已与北京顺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由

公司租赁悦港城地下

1

层至地上

5

层的部分商业用房并经营该物业，租赁期限为

20

年。 出租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顺义金街购

物中心

京顺国用

２００９

出

字第

００１３８

号

２００９

规（顺）地字

００６３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５

号 ［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１８８１

号

2

、项目发展前景

（

1

）项目定位

悦港城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是顺义区重点工程之一，新建商业街以结合区域商业的发展，满足百姓购物、娱

乐、休闲需求为目标。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项目作为悦港城项目商业部分，建筑面积约

9.5

万平方米，面向中高端消费市场，定位

为京东北地区的集百货、超市、电影院、品牌购物街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

（

2

）北京市商业环境概况

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二、天鸿购物中心项目”之“（四）项目发展前景”的相关内容。

（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项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城区距市中心

30

公里。东邻平谷，北连怀柔、密云，

西接昌平、朝阳，南界通州。 区内有机场高速、京承高速、京平高速、机场北线高速等多条主要公路干线，同时机场轻轨和地铁

15

号线已建成通车，区内已形成多元化的交通体系。

顺义区为北京东北部地区的未来发展核心区，北京市《

201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为实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未来将加快顺义等新城建设，打造功能完备、宜居宜业的综合性新城。

顺义区

2012

年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20

亿元，同比增长

10.3%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6

亿元，同比增长

18%

；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0,53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6,010

元，分别增长

8%

和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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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赤峰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4

）商圈分析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项目位于顺义区核心商业区中心，业务组合齐全、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地铁

15

号线，南临站前街，西邻

新世界百货、国泰广场，未来将成为京北地区的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覆盖周边的空港经济区、国门经济区、中央物流区及国

际会展区四个主题商圈，同时吸纳来自顺义、平谷及密云等周边区域的居民。

图九：顺义金街购物中心商圈图

3

、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6,213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设计、咨询费

１

，

２５１．５６

２

装饰工程费用

１２

，

８３１．４４

３

燃气系统

２５０．００

４

室外工程

２８０．００

５

室外广告

１８０．００

６

室内标识

７０．００

７

交通设施

２００．００

８

客流统计

１００．００

９

零星工程费用

２５０．００

１０

不可预见费

８００．００

总计

１６

，

２１３．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8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22.25%

，静态回收期为

6.49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3,607.27

万元。

（五）大屯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大屯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东侧、五南路北侧的综合商业楼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15,432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15,432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

2

）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公司自行投入。

（

3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

9

个月。

（

4

）物业权属及租赁情况

综合商业楼由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投资开发。 华联股份已与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由公司

租赁综合商业楼并经营该物业，租赁期限为

20

年。 出租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中。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大屯购物中心

京朝国用（

２０１０

出）

第

００２７６

号

２０１０

规（朝）地字

００１１

号

２０１２

规（朝）建字

０１６１

号

2

、项目发展前景

（

1

）项目定位

大屯购物中心项目建筑面积约

7.9

万平方米，项目涵盖了综合超市、百货、商业街、影院、餐饮等主要商户，是集购物、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购物中心，集客能力较强，对传统商业起到升级和替代作用。 项目依托优质商圈与辐射区域，面向中高端

消费市场，将满足商圈内居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并对促进商圈内的商业氛围与设施升级起到积极作用。

（

2

）北京市商业环境概况

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二、天鸿购物中心项目”之“（四）项目发展前景”的相关内容。

（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二、天鸿购物中心项目”之“（四）项目发展前景”的相关内容。

（

4

）商圈分析

大屯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朝阳区亚运村商业板块的次商业中心区域。 大屯位于朝阳区西北部，东邻来广营、望京，西北接奥

运村，南靠亚运村、小关。 大屯区域具有人口密集、社会单位集中、配套设施完善等特点。 区域内覆盖多条公交线路与地铁

5

号

线，交通便捷；区内聚集众多住宅小区、高档别墅与各类社会单位，辐射面广；辖区文化资源丰富、商业氛围浓厚。

图十：大屯购物中心商圈图

3

、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5,432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设计、咨询费

５７９．５３

２

装饰工程费用

９

，

４４０．８３

３

通风空调系统

２

，

０３１．６４

４

消防系统

３８０．００

５

燃气系统

２００．００

６

电梯

８００．００

７

室外工程

４５０．００

８

室外广告

１８０．００

９

室内标识

７０．００

１０

交通设施

２００．００

１１

客流统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２

零星工程费用

３００．００

１３

不可预见费

７００．００

总计

１５

，

４３２．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9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20.28%

，静态回收期为

6.65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3,128.93

万元。

（六）盘锦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盘锦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蓝色康桥小区”商业楼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5,652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5,652

万元

资金来源：华联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

（

2

）项目实施方式

华联股份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本次募集资金由公司自行投入。

（

3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期为

4

个月。

（

4

）物业权属及租赁情况

“蓝色康桥小区”商业楼由盘锦振兴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华联股份已与盘锦振兴嘉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由公司租赁“蓝色康桥小区”商业楼地下

1

层至地上

4

层的部分商业用房并经营该物业，租赁期限为

20

年。 出租方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中。

项目名称 土地使用权证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盘锦购物

中心

盘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３００１０５

号 编号

２００７００２７

建字第

２１１１００２０１２３００２７

号

2

、项目发展前景

（

1

）项目定位

“蓝色康桥”商业综合体项目为盘锦市兴隆台区打造中央商贸商务集聚区与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之一，包括

五星级酒店、购物中心、大型综合市场、商业街等商业配套项目，是集休闲娱乐、餐饮服务、商务办公、现代购物、高端居住等多

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 盘锦购物中心项目为“蓝色康桥”商业综合体项目之商业部分，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周

边客流丰富、辐射面广，项目定位于中端购物中心，未来将成为兴隆台区东南部次级商圈，进而增强中心城区的承载力、凝聚

力和辐射力。

（

2

）盘锦市商业环境概况

盘锦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 根据《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作为环渤海湾经济

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整体开发区域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盘锦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节点城市，地处环渤海地区的重要位置

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资源禀赋优良、工业实力较强、交通体系发达。 近年来，盘锦市大力发展区域经济，优化发展环

境，加快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

“十二五”期间，盘锦将遵循“向海发展、全面转型，建设更具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滨海新盘锦”的发展思路，全力推进沿海

开发开放、城乡一体化发展，坚持增量带动结构优化、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式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良好的商业发

展环境，力争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20%

以上。

2011

年，盘锦市地区生产总值

1,140

亿元，同比增长

15%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7

亿元，同比增长

17.5%

；城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4,000

元、同比增长

15%

，农民人均纯收入

11,750

万元，同比增长

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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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来源：盘锦市《关于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

（

3

）项目所在地商业环境

盘锦购物中心项目位于盘锦市兴隆台区。 兴隆台区是盘锦市的中心城区，是市政府和全国第三大油田———辽河油田总部

所在地，是全市的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居住中心、旅游中心和总部经济中心。

兴隆台区紧紧围绕“生态立区、文化兴区、人才强区、经济富区”的发展战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

产投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近三年来均保持较高增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位于全省

56

个城区

之首。 伴随着滨海新盘锦“向海发展、全面转型”战略的实施，兴隆台区以向海大道为轴线，以周边次商圈为支撑的“一轴多点”

的商业整体布局正在加速形成，服务业向高端化、大品牌、新业态快速提升。

2011

年全区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60

亿元，同比增长

22.6%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55.7%

。“十二五”期间兴隆台区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建设“一区、一轴、多点”的商业布局，打

造业态新颖、品牌集聚、功能完善、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初步核算，

2011

年兴隆台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0

亿元，同比增长

20%

；第三产业增加值

167

亿元，同比增长

23%

；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28,200

元、同比增长

15%

，农村人均纯收入实现

11,800

元，同比增长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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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关于兴隆台区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

（

4

）商圈分析

盘锦购物中心项目为“蓝色康桥”商业综合体项目之商业部分，位于盘锦生态园东部，北至惠宾街、东至青年路、南临城市

规划绿地和友谊街、西临林丰路。 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居民小区与高档住宅小区聚集，其中“蓝色康桥”小区为目前盘锦面

积最大的住宅小区。 项目腹地居住人口较多，人均消费能力较强，且核心地段基本无大型商业中心，为项目未来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客源、消费基础与竞争环境。

图十一：盘锦购物中心商圈图

3

、项目投资估算

华联股份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652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具体投资内容包括：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造价

１

设计、咨询费

２７３．３３

２

装饰工程费用

３

，

６５０．６７

３

燃气系统

２００．００

４

室外工程

２７０．００

５

室外广告

２００．００

６

室内标识

６８．００

７

交通设施

１９０．００

８

客流统计

１００．００

９

零星工程费用

１００．００

１０

不可预见费

６００．００

总计

５

，

６５２．００

4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

4

个月，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该项目未来

10

年税前投资利润率平均为

26.49%

，静态回收期为

5.68

年，未来

10

年平均利润总额为

1,497.46

万元。

（七）朔州购物中心装修改造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北京华联朔州购物中心

项目主体：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山西省朔州市鄯阳街与怡西路交叉口东南角独栋商业楼

投资规模：总投资额

5,71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5,710

万元

（下转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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